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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合小組委員會秘書

(經辦人:馬淑霞小姐)

馬小姐:

人力事務委員會及財經事務委員會

研究強積金的累算權益與

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對沖安排事宜

聯合小組委員會

2016 年 2 月 23 日會發上要求的資料

在研究強積金的累算權益與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

對沖安排事宜聯合小組委員會於 2016 年 2 月 23 日的會議上，

有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補充資料。經徵詢相關政策局和辦

事處後，我們現綜合回覆如下:

(0) 說明政府外判承辦詣的僱員及非公務員合約員工的

強積金累掌權益與遣散費和長崩報務令作對;中的申

蒙錯案繼數及申蒙禮金額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並沒備存政府外判服務承辦商僱

員以強積金累算權益對沖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個案數目

及金額，這些政府外判服務承辦商與政府的合約關條由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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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局/政府部門管理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因此未能提供相關

資料。

就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方面，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

下，部門首長自行負責其僱用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聘用、

管理及所需的經費，包括遣散費、長期服務金的計算及發放，

以及安排以強積金供款所產生的累算權益，抵銷遣散費及長

期服務金。公務員事務局過往並沒有收集各局/部門以強積

金供款累算權益，抵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遣散費及長期服務

金的個案數目和金額資料。

(b) 提供資料以支持扶貧委員會發表的《退休保障前路

共建〉證誼文件第 5.22 段中提及 γ伯若取消F對;中 J/ ' 

企業須要另行預留資令作撥借以符合財務會計安排 i

的詮法

諮詢文件 5.22 段(包括所引述的句子)源於部分僱主對

撤銷「對沖」安排所表達的關注。他們的看法是由於現行法

例容許以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抵銷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

開支，大部分企業目前無須在財務報表中為這兩項僱員權益

作出撥備。倘若撤銷「對沖」安排而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繼

續以現行模式存在，僱主就需要為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額外

作出撥備，以符合財務會計安排。專業會計師團體亦認同此

意見。

勞工處處長

2016 年 5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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